附件2
黑龙江省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
2025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预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4〕137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5〕37号)、《财政部关于下达2025年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的通知》(财资环〔2025〕119号)，2025年中央财政下达我省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23984万元。其中：国土绿化支出752万元、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20732万元、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2500万元。中央下达区域绩效目标情况详见“2025年度中央下达和省分解下达绩效目标对比表”。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5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和“三北”工程补助资金预算通知》（黑财指（资环）〔2025〕109号）、《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预算通知》（黑财指（资环）〔2025〕385号）、《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黑财资环〔2025〕117号），我省分解下达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23984万元。
1.国土绿化支出752万元。
一是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24.25万元，退耕还林任务2425亩，其中：2019年度退耕还林任务2100亩；2020年度退耕还林任务325亩。延长期补助标准为100元/亩。
二是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补助727.75万元。由省林草局依据任务及有关规定分解下达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任务36.42万亩。
2.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支出20732万元。
一是森林防火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森林防火补助8760万元。维护森林边境防火隔离带585.21公里、维护重点国有林区森林防火道路32300公里，提升全省扑火队伍装备能力，维护林火阻隔网络系统功能，提高森林火灾防控能力。
二是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补助3800万元。用于林业有害生物灾害除治。项目任务主要包含防治各类林业有害生物，林业有害生物监测，松材线虫病秋季普查，检测疑似松材线虫病样品，保障全省48个国家级中心测报点监测运行。同时积极落实“堵、查、隔、联、宣”五项防控措施，重点开展松材线虫病、美国白蛾等重大外来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工作，开展重点区域松林监测工作，开展松材线虫病检测鉴定工作，组织开展松钻蛀害虫普查。
三是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草原有害生物防治补助170万元。按照中央林草资金项目管理平台入库细化清单，资金分解下达龙江县、甘南县、泰来县、富裕县、杜蒙县、肇州县、肇源县、林甸县、兰西县、明水县、安达市11个项目实施单位。完成草原有害生物防治面积50万亩，完成肇源县草原有害生物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
四是林木良种培育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林木良种培育补助资金3912万元。分解下达18处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6处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1925万元，34处苗圃1987万元。建设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3.46万亩，培育良种苗木6460.2万株。
五是林草科技推广示范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林草科技推广示范补助2160万元。实施林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27个。其中：第一批下达林草科技推广示范补助资金2000万元，实施林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25个；第二批下达林草科技推广示范补助资金160万元，实施林草科技推广示范项目2个。
六是综合监测补助。2025年我省分解下达综合监测补助资金1930万元。用于完成3152个样地的调查和2015万公顷监测区的图斑调查工作。
3.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2500万元。
2025年我省下达森林草原航空消防租机补助资金2500万元。依据2025年国家租机计划，省林草局组织政府采购招标，并与中标的8家通用航空公司签订租机协议，租用飞机22架，充分发挥载人巡护、吊桶灭火、机降演练等作用，实现了不发生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不发生群死群伤事件、不发生烧毁林场村屯灾害“三个不发生”的工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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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资环〔2024〕137号
	2024.10.31
	19292
	黑财指（资环）〔2025〕109号
	2024.12.20
	19292
	50（实际收到财政部文件时间为2024年11月22日，实际间隔时间为28天）

	财资环〔2025〕37号
	2025.4.10
	2192
	黑财指（资环）〔2025〕385号
	2025.8.30
	2192
	142（实际收到财政部文件时间为2025年4月30日，实际间隔时间为122天）

	财资环〔2025〕119号
	2025.10.12
	2500
	黑财资环〔2025〕117号
	2025.12.9
	2500
	58（实际收到财政部文件时间为2025年10月30日，实际间隔时间为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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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中央下达指标值
	省级分解指标值
	中央与省指标值不一致的原因

	
	产
出
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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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亩)
	2425
	2425
	

	
	
	
	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面积（亩）
	364200
	364200
	

	
	
	
	森林草原边境防火隔离带建设长度(公里)
	585.21
	585.21
	

	
	
	
	重点国有林区森林防火道路维护长度(公里)
	32300
	32300
	

	
	
	
	美国白蛾等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万亩次)
	240
	240
	

	
	
	
	草原有害生物防治面积(万亩)
	50
	50
	

	
	
	
	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当年任务面积(万亩)
	3.46
	3.46
	

	
	
	
	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万株)
	6460.2
	6460.2
	

	
	
	
	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个)
	27
	27
	

	
	
	
	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个)
	3100
	3100
	

	
	
	
	巡护面积(万亩)
	≥12000
	≥12000
	

	
	
	
	飞机飞行时长(小时)
	≥1921.6
	≥1921.6
	

	
	
	
	布防飞机数量(架)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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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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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林火灾受害率(‰)
	≤0.9
	≤0.9
	

	
	
	
	是否显著提升护林巡护能力
	是
	是
	

	
	
	
	实际完成飞行小时数/计划小时数(%)
	≥80
	≥80
	

	
	
	
	布局计划完成率(%)
	≥95
	≥95
	

	
	
	
	是否有效降低火情早期处置响应时间
	是
	是
	

	
	
	时效指标
	接到处置指令后响应时间(小时)
	≤2
	≤2
	

	
	
	成本指标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标准(元/亩)
	100
	100
	

	
	
	
	上一轮政策到期的退耕还生态林抚育补助标准(元/亩)
	20
	20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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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效益
指标
	是否明显提升巡护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能力
	是
	是
	

	
	
	生态效益
指标
	林业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
	明显
	明显
	

	
	
	
	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
	明显
	明显
	

	
	
	
	是否明显有利于森林草原资源保护
	是
	是
	

	
	
	可持续影响指标
	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
	明显
	明显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周边群众满意度(%)
	≥90
	≥90
	

	
	
	
	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
	≥85
	≥85
	




二 、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度全省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投入共计25708.3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3984万元，地方财政资金835万元，社会资金0万元，自有资金889.39万元。
截至3月31日，全省实际到位25708.39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23984万元，地方财政资金835万元，自有资金889.39万元。
全省实际支出19128.7 万元，预算执行率74.41%，其中：中央财政资金支出17404.39 万元，预算执行率72.57%，地方财政资金支出834.92 万元，预算执行率99.99%，自有资金支出889.39万元，预算执行率1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严格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及时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进行汇总、审核；按照规定时间入库；及时按照入库审核指导意见修改完善。
2.下达及时性：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实施条例、资金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分解下达中央资金。积极争取按照资金管理办法时限要求支付资金。
3.拨付合规性：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没有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不存在通过市、县级财政预算评审核减项目资金情况。
4.使用规范性。严格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实施方案（或作业设计）使用资金；严格按要求将资金落实到项目储备库中的项目；不存在与中央预算内投资及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重复；没有骗取、套取、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中央财政资金等问题。
5.执行准确性：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按规定建立落实项目全流程管理制度；在任务调整变更、资金管理、项目招标、合同签订、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方面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没有作业设计变更的情况；档案管理规范。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下达的绩效目标与资金、项目匹配；开展绩效监控和项目监管；将严格对巡视、审计、财会监督以及日常监管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按要求将任务完成、预算执行等情况定期准确报送；按要求开展自评并及时报送自评情况报告。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严格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省、市、县足额安排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及其他资金，履行本级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的实施，推进了国土绿化、森林防火能力得到提升、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效果明显、完成了林木良种培育、林草科技示范项目、全国性森林、草原、湿地综合检测任务。提升森林质量，强化林业草原支撑保障体系建设，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85%。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数量指标完成情况：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2425亩、上一轮政策到期退耕还生态林抚育面积360000亩、森林草原边境防火隔离带建设长度585.21公里、重点国有林区森林防火道路维护长度32300公里、美国白蛾等其他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任务267.81万亩次、草原有害生物防治面积50万亩、国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和国家林草种质资源库当年任务面积3.46万亩、林木良种苗木培育数量6460.2万株、林草科技推广项目数量27个、全国性林草湿荒综合监测项目样地数量3152个、巡护面积大于等于12000万亩、飞机飞行时长为2546小时、布防飞机数量大于等于22架。
质量指标完成情况：森林火灾受害率为0.0016‰、显著提升护林巡护能力100%、实际完成飞行小时数/计划小时数等于100％、布局计划完成率100％、有效降低火情早起处置响应时间100%。
时效指标完成情况：接到处置指令后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小时。
成本指标完成情况：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标准100元/亩、上一轮政策到期的退耕还生态林抚育补助标准20元/亩。
社会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明显提升巡护区森林草原防火巡护能力100%。
生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林业草原有害生物无公害防治成效98.4%、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生态效益发挥90%、明显有利于森林草原资源保护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完成情况：森林、草原、荒漠生态系统功能改善可持续影响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项目涉及职工和周边群众满意度大于等于8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1.总体目标和绩效指标未完成及超额完成指标的原因分析，并明确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超额完成指标。完成飞机飞行时长2546小时，中央下达指标值1921.6小时。
原因：指标值是中央财政资金额度指标，完成值是中央资金和省级配套资金额度共同指标。
二是偏离指标。完成上一轮退耕还生态林森林抚育360000亩，中央下达上一轮退耕还生态林森林抚育364200亩。
原因：部分退耕户未开展抚育工作。
措施:一是督促工作进展缓慢的单位，要求未开展抚育及抚育不合格退耕户及时整改。
2.资金管理存在问题、原因分析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执行率较低的主要原因：
一是黑龙江省部分林草项目受季节影响，导致项目任务无法实施。下一步我们将强化督导，督促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及时支出资金。
二是因为2025年立项的科技推广项目实施期为3年，部分任务将在2026-2027年实施，现已完成2025年任务资金支付，剩余资金将在完成项目任务后，按合同约定完成支付。
三是森林防火补助项目公开招标过程中3个采购包被质疑投诉，按照省财政厅采购办要求已中止采购流程，目前在等待采购办进行投诉处理。2个采购包流标，正在履行再次招标程序。下一步将配合采购办进行投诉处理，尽快完成装备采购，验收合格后加快资金支付。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及时调整和优化资金支出方向和结构，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完善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2026年项目资金任务。对绩效评价中发现的问题认真整改，绩效评价结果拟在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林业草原改革发展资金区域绩效自评表（202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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